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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城镇污水和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考核指标体系 

 

序号 
评价内容

（100 分）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1 

组织领导和

职责明确 

（5 分） 

1 
是否履行责任主体、工作主体，进一步理顺城镇污水和城乡垃圾处理管理体制；把此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

立政府统一领导、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 
 

1 
是否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进一步强化职责、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加强设施建设和运行监督管理，确保该项

工作落到实处。 
 

1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否认真履行牵头职责，健全监管考核指标体系。  

1 是否采取签订目标责任书、层层分解目标、落实责任等方法，实行目标管理制度。  

1 督导和问责机制是否建立并正常运转等。  

2 

市州工作方

案出台情况

（10 分） 

5 

各市（州）对应出台的推进方案内容是否完整、针对性强，是否符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两个《三年推进方案》，

包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总体思路、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六项任务，对六

项任务细化实化，缺一项扣 2 分，直至扣完。 

 

5 
对城镇污水、城乡垃圾、黑臭水体等重点任务是否有分工及进度安排、对主要目标是否有分解安排、对实施项目有

计划安排，缺一项扣 2 分，直至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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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价内容

（100 分）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3 

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情

况（12 分） 

6 

吸引社会资本情况。市（州）政府按照“统筹规划、整体打包、同步实施、分头付费”的要求，因地制宜推进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按照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三年推进方案》建设额度，占本地推进方案项目投资总额比例评分。比

例＜20%不得分，20%≤比例＜30%得 2 分，30%≤比例＜40%得 3 分，40%≤比例＜50%得 4 分，50%≤比例＜60%

得 5 分，比例≥60%得 6 分。 

 

6 

全域打包情况。根据市（州）推进方案整体打包签约的合规 PPP 项目投资总额占全域推进方案项目投资总额比例进

行计算，比例＜30%不得分，30%≤比例＜40%得 2 分，40%≤比例＜50%得 3 分，50%≤比例＜60%得 4 分，60%

≤比例＜70%得 5 分，比例≥70%得 6 分。 

 

4 
项目建设情

况（40 分） 

5 项目审批程序合法合规得 5 分，不合法不合规不得分，并实行倒扣 5 分。  

15 

严格按照项目建设程序、时间进度节点、质量有序实施，按期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项目开工计划得 15 分；未完

成年度项目开工计划任务的，按项目开工率折算扣分，没有对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并制定有针对

性的措施再扣 5 分。 

 

20 
按投资计划完成情况得分，完成率在 90%以上得 20 分；70%-90%得 16 分；50%-70%得 12 分；30%-50%得 6 分，

30%以下不得分。完成率=年度（累计）投资完成额/年度（累计）计划投资额。 
 

5 
资金使用情

况（20 分） 

8 

财政资金保障。按市（州）财政本级安排专项资金、一般政府债券支持《三年推进方案》建设额度，较上一年度安

排增长比例评分。未安排不得分；比例小于上一年度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率得 4 分；比例大于等于上一年度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率得 8 分。 

 

6 
资金使用规范。辖区内各级财政未按照财政财务管理规定安排拨付资金、建设单位管理使用资金出现违法、违规问

题的，发现一项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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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价内容

（100 分）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5 
资金使用情

况（20 分） 
6 

资金动态平衡。市（州）财政是否根据中央和省补助、政府债券、社会资本等资金来源情况对资金平衡方案进行动

态调整，确保《三年推进方案》项目资金安排全覆盖、不重复、无缺口。根据调整情况定性评分，未实现动态调整

的不得分，部分实现动态调整的得 3 分，全部实现动态调整的得 6 分。 

 

6 
监督管理情

况（8 分） 

1 是否将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纳入民生工程项目进行督查考核，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考评。  

1 按要求在全国城镇污水管理系统和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管理信息系统中填报规划、在建、运行情况。  

1 加强对城镇污水和城乡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状况和处理效果进行监管，严格执法，严肃问责。  

1 积极开展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管，提高监管的科学水平。  

1 推动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信息公开。  

1 
是否对辖区内县（市、区）实施项目推进情况开展指导、监督检查，未全部开展的酌情扣分，未开展监督检查的该

项不得分。 
 

1 是否制定应急预案，有效应对设施故障等突发事件。  

1 是否健全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有奖举报制度，完善居民诉求表达、受理调查和解决回复等机制。  

7 
宣传引导情

况（3 分） 

2 
是否加强城镇污水和城乡垃圾处理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统和新兴媒体，大力

宣传垃圾分类等相关知识，全面客观报道相关信息。 
 

1 
是否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宣传活动，宣传普及相关知识，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全社会树立生活垃圾分类、

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观念。 
 



 

 

—
 6

 —
 

序号 
评价内容

（100 分）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8 
资料报送情

况（2 分） 
2 是否按时保质保量报送月报表，每漏、迟报一次扣 1 分，直至扣完。  

一、加分情况 

1．当年申报成功国家级或省级示范项目的，每个项目加 2 分。 

2．承办了国家级或省级现场会的，加 2 分。 

3．当年受到省级及以上表彰、表扬，参加省级及以上经验交流的，加 2 分。 

4．在落实《三年推进方案》方案过程中是否有创新模式、管理等情况，且可在全省推广的，加 2 分。                                                     

二、减分情况 

1．当年被省级有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发“发点球”指出问题限期整改的，扣 2 分。 

2．省级专项资金和债券资金未按要求使用的，每发现一处扣 5 分。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 




